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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

47 号），公司实际控制人原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变更为中国铁

路总公司（简称“中铁总”）。因中铁总不具有原铁道部的政府属性，

在所有与改革有关的一切必要手续及程序正式完成之后，公司与中

铁总及其下属单位因铁路运输业务持续发生的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间因路网相互使用、提供服务等产

生的交易，沿用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定价原则。公司经营环境未发

生实质变化。 

 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的特点，公司与其他铁路运输企业

间需相互提供服务。该等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国铁

系统内执行统一的交易清算价格，适用于包括公司在内的各相关铁

路运输企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签订《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属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一、基本情况 

    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的特性,各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均必须进行相

互配合。自公司成立以来，日常运输工作中，公司与其它铁路运输企业间需相互

提供运输服务、运输相关服务、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等。 



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47

号），公司实际控制人原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其所属的 18 个铁路局（含太

原铁路局、广州铁路集团公司）、3 个专业运输公司及其他企业的权益划入新组

建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因中铁总不具有原铁道部的政府属性，在所有与改革

有关的一切必要手续及程序正式完成之后，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中铁总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实体）由此成为本公司关联方，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

属单位因铁路运输业务持续发生的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

属企业间因路网相互使用、提供服务等产生的交易，沿用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定

价原则。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实质变化。 

为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行为，2016 年 12 月 1 日，本公司与中铁总签订《综

合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间的运

输服务、运输相关服务、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等交易事项全部纳入《框

架协议》。自该协议生效日起，公司与控股股东太原铁路局间既有的后勤服务、

委托运输等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也全部纳入该《框架协议》。 

    ㈠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署<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赵春雷、俞蒙

回避表决，公司其余九位董事全部投赞成票。 

2、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间日常关联交易全

年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等相关规定，该事项需获得股东

大会批准，太原铁路局等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代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职责）亦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

面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的特性。因此，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

间存在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运输服务、运输相关服务、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

务等关联交易。双方关联交易透明，通过协议约定，按照实际发生的工作量相互

进行结算。协议条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㈠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铁路总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资金：人民币 10,360 亿元 

成立时间：2013 年 3 月 14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0 号 

主要经营范围：铁路客货运输；承包工程项目并派遣劳务人员；铁路客货运

输相关服务业务；铁路工程建设及相关业务；铁路专用设备及其他工业设备的制

造、维修、租赁业务等。 

    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㈢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该《框架协议》生效前，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铁路局及其下属企业为公司关联

方，关联交易事项逐年提交董事会审议，执行情况正常。 

该《框架协议》生效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含太原铁路局）将成为公司

关联方。中铁总是国有独资企业，资产规模大，业务稳定，不存在履约障碍或困

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主要内容： 

《框架协议》履行期三年，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协议

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且待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后

生效。 

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间将主要相互提供如下服务： 

   ⑴铁路运输服务 

双方相互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内容包括：提供运输服务；铁路基础设施及运

输设备租赁服务；铁路通信服务等。 

⑵铁路相关服务 



a.双方相互提供的铁路运输相关服务内容包括：铁路基础设施设备维修服务、

机车车辆维修服务、铁路物资采购及销售等。 

    b.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后勤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供水、供电、供热服务、工程

设计、施工及监理服务、事故救援服务、绿化服务、职工健康休养、职工健康管

理、卫生防疫服务、职工通勤车服务、铁路票据印刷服务、建筑维修及其他后勤

服务等。 

    ⑶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中铁总有关的合资铁路公司委托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设施

服务、运输移动设备服务、运输安全服务及其他委托运输服务等。 

    ⑷其他 

双方相互为对方提供为确保铁路正常运输及经营需要的除上述以外的金融、

财务等其他服务。 

2、定价原则 

    ⑴按照政府定价确定； 

    ⑵没有政府定价的，按照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⑶如没有适用的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按照适用的行业清算规则确定； 

    ⑷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行业清算规则外，有可比的市场价格或收

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⑸没有上述标准时，应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

易价格协商确定； 

    ⑹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

服务的实际全部成本加合理利润以及实际缴纳的税金和附加费后协商确定收费

标准。 

3、服务费用 

双方确认协议有效期内每年度综合服务费用金额上限分别为：2017 年度全

年金额上限总计为人民币 2,057,406 万元，2018 年度全年金额上限总计为人民币

2,057,606 万元，2019 年度全年金额上限总计为人民币 2,057,806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原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变更为“中铁总”。因中铁总不



具有原铁道部的政府属性，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单位因铁路运输业务持续发生

的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间因路网相互使用、提供

服务等产生的交易，沿用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定价原则。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实

质变化。 

铁路行业具有“全程全网”的特性，各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均必须进行相互配

合。因此，公司与中铁总及其下属企业间存在经营活动所必需的运输服务、运输

相关服务、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等关联交易。 

双方关联交易通过协议约定，按照实际发生的工作量相互进行结算。协议条

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2 月 3 日 

 


